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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关系与行政选配：
乡村振兴战略中村庄发展的双重逻辑

张兆曙

摘 要 乡村振兴作为一种国家战略，需要通过村庄发展这一具体路径来惠及农民对

美好生活的诉求。然而，在“以村庄为认识工具”的学术传统中，人们往往强调村庄在方法论

上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村庄自身的认识论或知识论意义。社会科学获得了很多关于

乡村（社会）的知识，却很少获得关于村庄自身发展的知识。基于 21世纪后村庄主体地位的
提升，有必要倡导一种以村庄为发展单元的分析范式。由此观之，城乡关系和行政选配构成

村庄发展的双重逻辑，即市场逻辑和行政逻辑。村庄发展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村庄与

市场的关系，也就是村庄所嵌入的城乡关系及其市场结构；二是村庄与行政的关系，也就是

村庄在地方政府注意力分配中的位置。在这两种自外而内的逻辑支配下，引领性的村庄精英

具有一种对村庄发展进行赋能的特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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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乡村振兴被确定为解决城乡基本矛盾的战略选择，也即通过乡村振兴

缩小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之间的落差。然而，乡村振兴作

为一种宏观的国家战略，需要通过村庄发展这一具体路径才能惠及微观个体对美好生活的诉求。因此，

村庄发展在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与美好生活的个体体验之间具有一种逻辑中介的意义，从而构成国家

战略落地生根的核心议题。如果离开了村庄发展，乡村振兴将会沦为一纸空头支票，农民对美好生活的

需求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亦将进一步加剧。但是，现阶段的村庄发展必须直面三个问题：一是村庄普遍性

的产业凋敝和人口空心化；二是全国有 50多万个行政村，庞大的体量将会显著稀释村庄层面的资源投
入；三是村庄的异质性，村庄之间的地理环境、基础设施、自然景观、资源条件、风土人情、文化习俗、人口

结构、经济基础、传统产业以及市场化程度又各不相同，每个方面都表现出很强的异质性。凋敝、规模和

异质性三个方面的严峻现实，意味着乡村振兴战略对村庄发展的要求不可能是同步的、短期的和标准化

的，而是一个有序推进的差异化过程。换言之，村庄发展是有条件的，它往往是特定情境的产物并遵循

特定的发展机制。这就需要我们增进对村庄发展的理解，厘清村庄发展的基本逻辑，进而回答“什么样

的村庄能够得以优先发展”。在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中，如果不解决“振兴哪些乡村”的问题，简单的经济

投入就难以产生预期的结果 [1]（P14）。



张兆曙：城乡关系与行政选配：乡村振兴战略中村庄发展的双重逻辑 · 177 ·

一、以村庄为发展单元的分析范式

在中国农村研究的学术传统中，村庄被广泛选定为观察和理解中国农村的重要窗口和认识工具。

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云南三村》所开创的农村社区比较研究伊始，一直到近 20多年来社会学、政
治学、人类学以及发展学领域高密度的三农问题研究，绝大部分都是沿着“通过村庄认识农村”的逻辑和

路径展开的，即通过典型村庄认识同类个体、通过村庄类型比较认识整体农村或区域农村 [2]（P17）。在
贺雪峰的华中村治研究中，其所倡导的“多点调查，区域比较”[3]（P4-12）实际上延续了费孝通所开创的
学术传统，其中的“点”指的就是村庄。在这种被广为认可的学术传统及其学术实践中，村庄被赋予了重

要的方法论意义，从而使以村庄为个案的研究成为农村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方法，立足于村庄的田野

工作成为认识整体农村或区域农村的重要途径 [4]（P86-96）。无论是中国农村研究的学术训练还是学术
实践，都开始于小尺度的村庄田野，而结束于大尺度的乡村社会。本文将中国农村研究的上述传统定义

为“以村庄为认识工具的分析范式”，其最重要的特征在于用“小村庄”充当认识“大（乡村）社会”的工具

和途径。

本文的旨趣并不在于“以村庄为认识工具的分析范式”在研究方法论上的是非曲直。尽管立足于村

庄的个案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一定的限制，但并不影响其内在的研究价值。本文关注的是，以村庄为认

识工具的分析范式可能会导致一种认识论或知识论上的非预期后果：由于村庄在方法论上的意义（即

作为认识工具的村庄）被长期延续下来的学术传统和反复展开的学术实践所强化，从而遮蔽或抑制了

村庄本身作为认知对象的意义。村庄的意义被窄化为一种认识大尺度乡村社会的一种工具和途径，而在

相当大的程度上忽视了村庄本身也是中国农村重要的发展主体和发展单元，其本身也构成政策和学术

研究重要的认知对象。简言之，中国农村问题研究存在一个基本倾向，即相对强调村庄在方法论上的意

义（乃至于村庄成为一种农村研究方法的隐喻）[5]（P20-23），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村庄自身的认识
论或知识论意义。即便是许多名义上的村庄/村落研究，绝大多数仍然是借助“小村庄”言说“大（乡村）
社会”。比如，李培林的《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实际上是研究城市化过程中“城中村”这个特定村

落类型的终结过程 [6]（P1-15）；毛丹的《村庄的大转型》则是通过村庄的变化过程观察中国农村改革以
来的乡村社会发育问题 [7]（P2-12）；陆学艺等人的《内发的村庄》，仍然是以村庄为研究单位去揭示更
普遍意义上农村发展的动力 [8]（P1-11）；等等。如果一项研究在空间上被定格于村庄，往往会被视为视
野狭窄或者缺乏学术上的想象力。社会科学界通过村庄获得了很多关于中国农村的知识和理论，却很少

获得关于村庄自身的知识和理论。

村庄在学术上的言说方式与中国农村改革以来村庄主体地位的失落有密切关系。20世纪 80年代
初期开始的以分田到户和家庭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本质上是国家在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中的退

出与还权，它直接导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及其经营管理体制的解体。在此过程

中，家庭/农户取代了以村庄为基础的集体核算单位（即生产大队/行政村、生产队/自然村），成为农业生
产的基本主体。农村发展取决于以家庭/农户为决策单位的行动后果，也就是说，村庄在组织层面的去国
家化淡化了村庄作为发展主体和发展单元的意义，村庄不再具有组织生产和分配的功能。20世纪 80年
代初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村庄仅仅代表着一种空间和行政上的界限，而丧失了发展主体和发展单元

所内在的动力学机制。面对这种村庄主体地位的变化，社会科学在微观层面主要聚焦于以家庭/农户为
发展单元的增产增收问题，在宏观层面主要关注整体性的农业问题和城乡关系问题，位于中观层面的村

庄则并不构成理论言说的对象，人们也不再关注通过村庄体现出来的集体情怀和革命理想。简单地说，

当村庄作为发展主体和发展单元的组织角色被家庭/农户取代之后，村庄本身的发展问题随之消失于社
会科学的理论视野。

村庄主体地位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村庄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位置，村庄自身发展的认识论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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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意义遭遇社会科学的集体无意识。尽管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国家持续推进村民自治，试图增强村
庄在解决村级事务中的主体地位，将村庄塑造为一种具有自我解决能力的自治主体。但是，除少数特定

情况之外，相继经历了分田到户、免除义务工、取消提留、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和林地确权等一系列变

革之后的绝大多数村庄，由于严重缺乏推动村庄发展的资源并丧失了相应的动员能力，因而未能形成村

民自治推动村庄发展的内在机制。在村庄自身发展的问题上，村庄作为自治主体无法达到发展主体的能

力要求。或者说，在行动能力上，村庄作为自治主体却无法解决村庄的发展问题。由于农户固守各自的

权利范围，村庄的发展变成了家庭/农户自主行为的副产品，并因此表现出强烈的无序感。
村庄主体地位的失落在 21世纪之后，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开始发生积极的变化。中国从总体上进入

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后，国家出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等一系列国家

战略（还包括各地为了落实十九大关于建设美丽中国的精神而实施的美丽乡村建设等）。随着这些国家

战略的实施，村庄的主体地位开始得以彰显，村庄作为发展主体和发展单元的意义得到提升。其中的变

化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上述国家战略需要以村庄为具体实施单位进行落实和成效评估，从而改变了分

田到户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村庄主体地位削弱的状况。比如在精准扶贫的政策落实中，通过贫困村和

非贫困村的区分、整村出列的脱贫要求不仅凸显出村庄作为发展主体和发展单元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而

且明确了村庄在国家扶贫政策与扶贫对象/贫困户之间的枢纽地位。第二，在上述国家战略的实施过程
中，有关农村地区民生工程和公共服务的国家财政专项投入，其基本形式是通过项目制进行转移支付并

以村庄为项目实施主体进行落实的。项目制和项目进村不仅改变了村庄在组织层面的软弱瘫痪，而且构

成村庄发展新的动力机制。以村庄整治、农户脱贫和产业振兴等为主要内容的村庄发展对项目进村产生

了相当程度的依赖性，项目的争取与落地不仅强化了村庄的主体地位，而且使村庄重新获得和控制了一

定程度的发展性资源。

村庄作为发展主体的地位复兴意味着学术传统与现实状况之间的错位，即以村庄为认识工具的分

析范式已经不能适应客观现实的变化，也无法满足来自实践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科学需要回

到村庄本身，发掘村庄的发展逻辑，也就是，村庄作为发展主体和发展单元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遵循的逻

辑。我们不仅要重视村庄的方法论意义，也要重视村庄的认识论和知识论意义，建构一种以村庄为发展

单元的分析范式，以匹配村庄主体地位的回归。具体而言，以村庄为发展单元的分析范式体现了从事实

到认知两个层面的学术镜像：在事实层面，村庄是乡村发展的基本主体和基本单元，且充当着国家政策

与个体诉求之间的政策枢纽，乡村建设需要通过村庄建设来实现，精准扶贫需要借助村庄落实，乡村振

兴具体表现为村庄的振兴；在认知层面，村庄不仅是观察中国农村的窗口和认识工具，村庄作为一种发

展主体和发展单元，本身也构成重要的认知对象。由此，以村庄为发展单元的分析范式就是以村庄为基

本的分析单位，以村庄自身的发展为认知对象，讨论村庄的发展何以可能。本文将立足于村庄的内在禀

赋，并结合村庄所嵌入的市场关系与行政关系，呈现村庄发展的基本逻辑。

二、城乡关系：村庄发展的市场逻辑

村庄发展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村庄综合性、可持续和具有进步意义的变迁过程，它不仅体现为村庄

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村舍建筑、人居环境、村落景观、公共空间、文化遗存等物理层面的直接变化，也贯

穿在治理结构、村庄秩序、村风民俗、日常交往等社会生活的展开过程中。毫无疑问，村庄发展是一个以

村域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多维度变迁，而村域经济的发展不能脱离村庄固有的自然和文化资源。本文将这

种村庄固有的、村庄发展必须依赖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定义为村庄禀赋。它代表着一种资源变现的潜力，

或者说，村庄发展就是村庄禀赋的变现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村庄发展在经济层面涉及两个基本议题：

一是村庄禀赋；二是禀赋兑现。

村庄禀赋包括自然和文化两个方面，每个方面又可进一步分为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村庄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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禀赋如山川河流、地貌景观、水热气候、土壤矿产等村庄先天固有的自然资源（即原生形态），以及由此

而加工制作、种养繁育出来的土特资源（即次生形态），它代表一种自然馈赠；村庄的文化禀赋如历史遗

迹、人文景观、村风民俗、宗族遗产等村庄先民传承下来的文化资源（即原生形态），以及经由世代延续

和日常累积而形成的生产技能、生活方式和行为惯习（即次生形态），它代表一种村庄的文化遗存。村庄

的自然禀赋和文化禀赋及其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共同构成村庄的禀赋结构。很显然，不同的村庄在禀赋

结构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性不仅塑造了村庄独特的地面景观，赋予了村庄鲜明的文化内涵，而且制约

乃至锁定村庄的发展路径。事实上，任何村庄的发展都植根于村庄禀赋的某一方面或某种形态，并决定

着村庄的主导产业和村域经济的基本形态。简言之，村庄发展路径的差异实际上是由村庄禀赋结构的差

异决定的。因此，村庄禀赋与村庄发展之间存在一种事实上的强关系和逻辑上的决定性。除非在特殊的

条件下，任何脱离这种强关系和决定性逻辑的发展路径都是一种危险的选择。

村庄禀赋仅仅代表一种发展的潜力和村庄发展赖以向前推进的根基，并不直接等于现实的发展程

度。中国农村发展的事实表明，并非村庄禀赋越高村庄的发展程度就越高；反之亦然。因为村庄禀赋需

要经由一个过程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发展。这个过程就是禀赋兑现，即借助特定的方式或手段激活、释放

村庄禀赋的过程。无论是自然禀赋还是文化禀赋，无论是原生形态还是次生形态，村庄禀赋兑现的最重

要方式和手段就是市场。只有顺应和利用市场的逻辑，并经过市场化的组织与生产、操作与呈现、流通

与交易之后，村庄禀赋所代表的发展潜力，才意味着现实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增长和福祉。从这个

意义上讲，村庄发展首先是在村庄禀赋与市场的结合中实现的。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村庄禀赋与市场的结合实际上就是与城市消费市场的结合。通俗地讲，城

市居民对村庄自然和文化资源的消费，构成村庄发展的市场基础。割裂村庄禀赋与城市消费市场的联

系，村庄发展将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因为乡村地方市场的消化能力是有限的，如果村庄固有的资源及其

转化而成的消费品仅仅停留于地方市场，则很难推动村庄实质性的发展。由此可见，村庄发展并不是一

个单纯的乡村议题，而是一个城乡关系议题，其核心是村庄禀赋与城市消费市场的关系。本文强调不能

脱离村庄禀赋的发展逻辑，更进一步的含义是不能脱离村庄禀赋的市场化逻辑。

村庄禀赋与城市消费市场的结合，意味着立足于村庄禀赋的产业发展（或者以村庄为供给侧的产

业发展）必须遵循城乡二元市场的基本规律，才能通过市场增收的方式实现村庄发展。对于处在供给侧

的村庄来说，决定市场增收的基本规律，主要包括两个核心机制：一是“中间地带”的挤压机制；二是城市

市场体系的转化机制。所谓“中间地带”，就是城乡之间资源转移的市场链/市场结构以及施加在市场链
上的行政壁垒。“中间地带”的挤压机制是指，“中间地带”的利益实现过程将会对供给侧（比如乡村市场

主体）的盈利空间形成挤压。城市市场体系的转化机制则指，以村庄为供给侧的任何产业发展（比如农

产品进城、农业劳动力转移、旅游市场的经营）必须经由城市市场体系的吸纳、流通和消耗等一系列的

转化过程，才能变为现实的收入 [9]（P46-69）。
同时，“中间地带”的挤压机制和城市市场体系的转化机制对村庄供给侧收入的影响，是一个以城乡

之间的空间距离为控制参数的函数关系。其中，“中间地带”的挤压机制主要取决于城乡关系的空间梯度

所对应的市场结构（比如，紧密结合型城乡关系——对接性市场结构；分离便通型城乡关系——中介性
市场结构；空间隔离型城乡关系——边缘性市场结构）[10]（P65-75）与供给侧主体所处的市场地位。城
市市场体系的转化机制，主要表现为供给侧主体及其产业活动与城市市场体系的关系，包括市场机会结

构的匹配性、交易成本约束程度和对城市市场规则的适应性。很显然，城乡之间的空间距离直接影响着

上述关系的具体程度。总之，越靠近城市的村庄，越有利于城市市场体系对其自然和文化资源的市场转

化，“中间地带”对其市场收入的挤压越小；反之，越远离城市的村庄，其自然和文化资源越难以被城市市

场体系转化，“中间地带”对其市场收入的挤压越大。



· 180 ·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5 期

综上而言，村庄禀赋从一种发展的潜力转变为现实的发展，首先取决于城乡关系的两个机制对村庄

自然与文化资源的作用状况，这就是村庄发展的市场逻辑，具体包括三个递进的方面：第一，村庄发展是

一个村庄禀赋的兑现过程，无论是减贫意义上的发展，还是乡村振兴意义上的发展，均是如此。也就是

说，如果从市场的角度讲，村庄发展必须立足于村庄固有的自然和文化资源；第二，村庄禀赋的兑现，取

决于城乡之间的空间距离所决定的市场结构，因此，村庄的发展程度与城乡市场的结构性限制有关；第

三，城乡关系影响村庄发展的路径表现为，“中间地带”的挤压机制和城市市场体系的转化机制作用于以

村庄为供给侧的产业发展及其收入状况，进而影响村庄发展。

村庄发展的市场逻辑在城乡关系的连续统中，表现出两个截然不同的趋势：对于紧密结合型城乡关

系和对接性市场结构来说，挤压机制和转化机制均有利于村庄禀赋兑现为村庄发展。这意味着，在城市

周边地区，村庄的发展程度主要取决于村庄自然和文化禀赋上的差异。而对于空间隔离型城乡关系和边

缘性市场结构来说，挤压机制和转化机制均不利于村庄禀赋的兑现。这意味着，在远离城市的农村地区，

村庄发展程度不仅取决于村庄的自然文化条件，同时还取决于能否从结构或组织方式上有效降低“中间

地带”的挤压机制和城市市场体系的转化机制对市场收入的影响。否则，任何立足于村庄自然和文化禀

赋的产业发展，都有可能被“中间地带”的挤压机制所消耗，或者无法被城市市场体系有效转化。

三、行政选配：村庄发展的权力逻辑

尽管中国的乡村基层组织在法律上被定义为自治组织，但是村庄发展并不完全是村庄禀赋与市场

结合的产物，而是广泛存在着国家行政力量的干预。当中国社会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和城乡融合发

展的新阶段，特别是在十八大之后的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中，大量涉农资金的转移支付、各种项目的发

包与落地、驻村工作队的选派与入驻、领导干部的挂村包户和结对帮扶等系列发展措施的广泛实施，进

一步强化了国家行政力量对村庄发展的干预。这种干预使得村庄发展不仅要遵循城乡关系的市场化逻

辑，同时也受行政权力的深刻影响。其中，本文将行政权力对村庄发展最重要的影响定义为行政选配，也

就是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门或者具有绝对权威的领导干部等行政力量，对村庄发展优先权的选择或村庄

发展时序的排列以及相匹配的资源配置。

日常的经验观察常常会发现，许多村庄在自然和文化禀赋上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别，在城乡关系的空

间梯度上也不存在明显的优劣，但是村庄的发展程度却大相径庭。实际上，导致这种差别的因素主要是

来自国家行政力量的介入和干预。中国农村改革 40多年来，全国各地涌现出许多典型村庄，包括示范
村庄、明星村庄等，这些典型村庄不仅发展程度显著高于当地平均水平，更重要的是在地方行政体系中

占据着关注度的优势，在其发展过程中得到了资源的集中配置。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典型村庄的发展都

带有行政选配的痕迹。除了村庄禀赋与市场的有效结合之外，同时这些村庄也得到了行政力量的特别

支持。

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和城乡融合发展以及体现这一发展理念的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其

本身是对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所进行的一种结构性调整和政策性干预。这种逆向强干预只能依靠国家

行政力量的介入和资源转移来实现。但是，目前中国有待脱贫、发展乃至振兴的村庄数量众多，国家行政

力量的干预及其资源配置不可能按照统一进程、标准化和平均主义的方式整体推进。无论是精准扶贫，

还是乡村振兴，都需要按照科学规划、分类/分批推进和因村制宜的原则有序展开。换言之，国家行政力
量介入村庄发展必定是一个差异化的过程。正是国家行政力量介入村庄发展的差异化原则，赋予了行政

选配的合理性。

行政选配首先是一个选择过程，即在村庄发展的时序安排中，选定部分村庄作为典型样板和优先发

展的批次。被选定的村庄获得发展优先权，能够得到行政系统更多或相对集中的资源配置。因此，行政

选配在本质上是地方政府对村庄发展的注意力分配问题。在众多有待发展和振兴的村庄中，谁能够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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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更多的关注，谁就能够得到更多的发展支持。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在注意力分配的背后，存在

一套特定的激励机制，决定着地方政府对村庄发展的行政选配。何种村庄将会在村庄发展的时序中被

定义为优先发展，何种村庄将会被定义为后续发展，均取决于村庄发展的特定意义及其对地方政府的激

励。因此，村庄发展的独特意义构成行政选配或注意力分配的基本原则。

被选定为优先发展或重点发展的典型村庄，通常被打造成乡村发展和乡村振兴的“窗口”。对于地方

政府来说，“窗口”的意义异常重要：首先，“窗口”通常被地方政府用以展示工作业绩和成效，特别是在国

家行政科层体系和话语评价体系中进行定向展示（比如接待和承担领导、同僚和专家的工作考察及基

层调研），以便通过“窗口”展示的亮点、特色和经验，进行工作成效的印象管理并获得其所需要的积极评

价；其次，作为“窗口”的典型村庄往往具有多功能的综合效应，能够满足和适用多维度评价的需要（比

如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基层党建、产业发展等），具有多方面的样本价值，可以按照评价维度的需要进

行价值上的定义；最后，作为“窗口”的村庄通常被赋予了一定程度的引领示范意义，通常被设定为其他

村庄振兴发展的标杆和目标。

“窗口效应”的强激励，使得打造典型村庄成为地方政府行政选配的首要方式。由于“窗口效应”在心

理机制上将地方政府的工作业绩与典型村庄的发展状况联系起来，因此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动力在辖区

范围内重点打造若干典型村庄。毫无疑问，典型村庄将会在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分配上占据优势，还能获

得相对集中的资源配置。因此，发挥“窗口效应”成为典型村庄选配的核心标准。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选

择具有“窗口效应”的典型村庄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权威评价者的注意力。在所有的评价者中，最重

要的评价者无疑是来自科层体系中的上级领导（其重要性取决于评价者的科层地位）。因此，由于特定

的政治机缘，已经在权威评价者关注范围内的村庄将会得到地方政府更多的关注，成为典型村庄的首选

“窗口”。二是村庄的发展状况。作为展示亮点、特色和经验的“窗口”，实际上就是用典型村庄的发展状

况来证明地方政府的工作成效。因此，发展程度（即“好”）和发展速度（即“快”）就成为选择典型村庄

的两个标准。那些自然和文化禀赋较好，而且已经走在发展前列的村庄，属于“好”的范畴；而那些村庄

禀赋较好，由于某种原因未能实现禀赋兑现，但具有快速发展潜力的村庄，则可以打造成“快”的典型。

除典型村庄之外，行政选配的另一种方式是发展批次的选定与资源配置，也就是在落实乡村发展和

乡村建设的公共政策中，遴选出优先批次和后续批次，并辅之以相应的资源配置。在精准扶贫的整村出

列或退出、发达地区的乡村振兴、乡村建设的项目分配（比如各地开展的人居环境改造、美丽乡村建设

等）中，都普遍采用发展批次的行政选配。相对于作为亮“点”的典型村庄，发展批次属于一种“面”上的

行政选配。在典型村庄的打造中，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窗口效应”，往往采用比较集中的资源配置。但

是发展批次的资源配置，则是集中与普惠的结合：一方面尽量扩大受益面，以体现国家干预的公平性；另

一方面则要避免资源的过度稀释，而不失效率。

发展批次的选配动力主要来自公共政策的驱动以及包含在公共政策实施中的国家意志。在乡村建

设、扶贫开发以及乡村振兴等公共政策中，都包含着科学规划、分类推进的发展理念，发展批次的行政选

配就是落实这种发展理念的产物。同时，为了适应公共政策评估的需要，地方政府选择一批发展状况较

好的村庄，既能在落实公共政策的评估（包括项目资金等资源配置的绩效考核）中获得正面和积极的评

价，也可通过这些村庄的发展成效验证政策设计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落实政策的积

极评价和用发展成效验证政策设计，既是一种“讲政治”的表现，也能带来项目和资源的激励。因此，发

展批次的激励机制是一种政策激励，而且是一种硬激励。也就是在公共政策落实的硬要求中，激励地方

政府通过发展批次的选配方式达到更好的发展效果，并争取更多的后续发展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优

先发展批次的选择标准是一种综合性的认定，需要综合考虑村庄的自然文化禀赋以及村庄的发展状况。

那些更容易实现公共政策所倡导的发展目标的村庄，被选定为优先发展批次的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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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典型村庄和发展批次构成的行政选配及其实践表明，村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地方政府注意力

分配的函数。行政选配体现了一种村庄发展的权力逻辑，即地方政府在特定需求的激励下，通过资源的

相对集中和政策倾斜，推动优势村庄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如果缺乏必要的规制，作为一种国家力量对

城乡关系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干预策略，行政选配很容易异化为地方政府间的政绩博弈。在这里，地方政

府的特定需求主要指两方面：一是利用“窗口效应”的心理机制获得所期待的积极评价；二是验证政策设

计的合理性。很显然，这两个需求往往与扭曲的政绩观联系在一起。受此影响，那些村庄自然文化禀赋

和发展程度较高的村庄，通常在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分配中占据优势，因为地方政府需要通过典型村庄作

为窗口展示其发展成效，或者通过优先发展批次的建设成效验证顶层设计。因此，从满足地方政府上述

特定需要的角度来说，围绕典型村庄和优先批次的行政选配，往往表现出一种锦上添花的效果。

四、引领性精英对村庄发展的内外榫接

城乡关系和行政选配构成村庄发展的双重逻辑，即市场逻辑和权力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讲，村庄发

展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村庄与市场的关系，也就是村庄所嵌入的城乡关系及其市场结构；二是村

庄与权力的关系，也就是村庄在地方政府注意力分配中的位置。然而，从城乡关系和行政选配对村庄发

展的影响来看，市场逻辑中的挤压机制和转化机制、权力逻辑中的注意力分配和资源配置都是一种自外

而内的作用过程和支配逻辑。这表明村庄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村庄禀赋与自外而内的市场和权力相互作

用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一个发展主体和发展单元，村庄发展完全是一个被动适应市场逻辑和

权力逻辑的过程。实际上，在村庄发展的双重逻辑中，决定性的要素分别是市场结构和注意力分配。前

者决定了村庄禀赋的兑现；后者决定了资源的配置。

尽管城乡之间的市场结构（即市场链）既是一个空间问题也是一个组织问题，但是随着城乡物流设

施的普遍提升和互联网的普及，城乡之间的市场结构已经开始从一个主要受制于空间的问题转变为一

个主要受制于组织的问题。也就是说，从市场逻辑的角度看，村庄作为发展主体和发展单元面临的关键

是有效的市场组织问题或市场衔接问题，即通过何种市场组织方式削减城乡空间距离的结构性限制，促

进村庄禀赋的市场兑现。同时，对于村庄发展的权力逻辑来说，尽管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分配取决于外部

激励，但是在这种外部激励中，地方政府的特定需求最终只能依靠被选定村庄的发展成效来实现。也就

是说，从权力逻辑的角度看，村庄作为发展主体和发展单元面临的关键是注意力竞争问题，即通过主动

的注意力竞争而获得行政选配的青睐。

从乡村振兴的双重逻辑来看，以村庄为基本主体和基本单元的振兴发展必须破解上述两个关键问

题，即城乡关系中有效的市场组织问题和行政体系中主动的注意力竞争问题。其中，前者是由中国改革

开放以来业已形成的“市场主导型城乡关系”所决定的；后者是中国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和城乡融合

发展新阶段后，村庄发展主动适应和寻求国家干预的基本要求。毫无疑问，要实现以村庄为主体的振兴

与发展，上述两个关键问题既是一种限制也意味着一种自内而外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表现为，通过引

领性村庄精英（即具有引领意识、引领能力且实际发挥引领作用的村干部、市场能人、乡贤及其兼容角

色）再造市场结构和竞争注意力的行动推动村庄发展。经验观察表明，一个村庄的发展状况，往往与是

否具有引领性村庄精英有直接关系。具有引领性精英的村庄普遍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效果；而缺乏引领性

精英的村庄，其发展往往受到较大限制。

相对于市场逻辑而言，引领性村庄精英不仅可以在村域经济发展中重塑村庄的产业形态，而且可以

通过再造市场结构解决市场组织或市场衔接问题；相对于权力逻辑而言，引领性村庄精英可以通过展示

其落实政策的能力、引领致富的能力以及愿景规划的能力主动地寻求干预，从而在行政体系中的注意力

竞争中占得先机，成为行政选配的优胜者。从形式上看，由引领性精英推动的村庄发展，是遵循自外而

内的市场逻辑和权力逻辑的结果；但是从动力上看，这种发展则是一种内生的发展，也是一种以村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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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和基本单元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引领性村庄精英可以弥补村庄禀赋不足的缺陷，甚至能够再

造村庄禀赋。简言之，引领性的村庄精英具有一种对村庄发展进行赋能的特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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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rural Relationship and Administrative Selection:
The Dual Logic of Village Development in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Zhang Zhaoshu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a national strategy in China, can benefit peasants’ demand for a better
life only when being implemented in a specific village. However, the academic tradition of villages as a cog-
nitive tool has neglected the epistem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villages to some extent because of its emphasis
on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villages. Although the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 has acquired much knowl-
edge about rural society from villages, little has been known about the self-development of villages. Based on
the promotion of villages’ principal status after the 21st century, this paper advocates an analytical paradigm
regarding villages as development units. Thus the dual logic of village development consists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and administrative selection, namely market logic and administrative logic. It has been argued that
village development mainly depends on two aspects: one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s and the market,
referring to the embedded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and market structure; the other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s and administration, that is, the position of villag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attention.
Under the domination of this outside-in logic, the leading village elites can have a special effect on village
development, namely empowerment.

Key words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administrative selection; village development; rural vitalization;
development unit; market structure; attention competition; the village e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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